
附件

深圳市宝安区国有已出让土地临时建设
管理办法实施指引

第一条 申报材料清单

申请国有已出让土地上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需提

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临时建设的申请报告原件 1 份；

（二）《申请表》原件 1 份；

（三）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，具体如下：

1. 申请人为个人的，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并核

对原件；

2. 申请人为企业的，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

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明原件 1份，并核对工商营业执照原件；

3. 申请人委托他人代理申请的，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

件及委托代理人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，并核对原件；

4. 申请人为境外企业、组织及个人的，其提交的身份

证明按规定须经过见证或认证的，须提交经过公证、认证的

证明文件原件 1 份。其中，香港和澳门地区的，须提交经司

法部委托的律师及公证人公证并经转递的公证书原件 1 份；

台湾地区的，须提交经公证的公证书正本原件 1 份及寄送广

东省公证协会的公证书副本原件 1 份；

（四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或土地使用证、房产证等



用地权利文书复印件 1 份，并核对原件；

（五）宗地图或红线图复印件 1 份，并核对原件；

（六）临时建设设计方案图 2 套。包括总平面图、各栋

建筑平面图、立面图（标明建筑高度）、剖面图。总平面图

应标明场地区域位置、场地范围（用地红线、建筑退距、用

地及建筑坐标）、拟建建筑物布置、主要建筑物与用地界线

及相邻建筑物之间的距离、拟建建筑物名称、层数及有关技

术经济指标等；

（七）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书及资格证明、设计合同

书复印件各 1 份，并核对原件；

（八）关于使用期届满或者城市规划建设需要时无条件

自行清拆以及不影响原用地项目开发建设的承诺书原件 1

份；

（九）依法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查的，需提交通过消防

设计审查的文件复印件 1 份，并核对原件；

（十）依法需要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的临时建设

项目，需提交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文件复印件 1 份，并核对

原件；

（十一）项目单位完成设计后需将临时建设全套施工图

图纸上传广东政务服务网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系统进行备

案，并提交备案回执 1 份及施工图图纸原件 2 套；如无法完

成备案，需在批准方案设计基础上经具有审图资质的审图机

构审查，并提交《审图合格证》、经审图机构审查的施工图

纸原件 2套、审图机构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等复印件 1份。



第二条 审批具体流程

区土地规划监察局收到临时建设申请资料后对申请资

料进行初步核查，申请资料齐全的，予以收文；申请资料不

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应补充资料清单。

区土地规划监察局收文后 3个工作日内发函区相关部门

及属地街道办事处征询意见。涉及规划和自然资源、生态环

境、水务、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、住房建设、消防、教育、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、交通运输、轨道、文化广电旅游体育、

科技创新等行业部门及区中心区、空港会展海洋新城范围管

辖区的，同时征询相关部门意见，各相关部门在收文后 7 个

工作日内反馈书面意见。区土地规划监察局根据各部门意见

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综合审查，审查通过的报区联席会议审

议；审查不通过的，由区土地规划监察局书面告知申请单位。

经区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，申请单位报送临时建设施工

图图纸及审图系统备案回执等有关资料，由区土地规划监察

局核发《深圳市宝安区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；审议未

通过的，由区土地规划监察局书面告知申请单位。

《深圳市宝安区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附件，应

对临时建设的使用性质、位置、建筑面积、平面、立面、高

度、色彩、结构形式、期限等作出明确规定。其中，属于重

点产业配套临时建设的，应当注明经规划验收合格后方能投

入使用；已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审核（备案）手续的临时建设，

应当注明需办理消防验收（备案）手续等有关内容。

第三条 延期审批具体流程



《深圳市宝安区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使用期满后

确需延期的可申请延期 1 次，申请人应当在使用期届满前的

三个月内向区土地规划监察局提出延期申请，由区土地规划

监察局报区联席会议审议。审议通过的，由区土地规划监察

局向申请人作出同意延期的决定；审议未通过的，由区土地

规划监察局书面告知申请单位。


